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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预防医疗纠纷

条例规定：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

心， 加强人文关怀， 严格遵守医疗

卫生法律、 法规、 规章和诊疗相关

规范、 常规， 恪守职业道德。

医疗服务的对象是有血有肉、

有思想有情感的人， 随着医学模式

由 “生物－医学模式 ” 向 “心理

学－社会医学模式” 的转变， 对患

者的人文关怀日益凸显， 在处理医

疗纠纷当中也日益重要。

条例对于预防医疗纠纷作出了

专门一个章节的规定， 提出了很多

具体要求。

一是应当建立健全医患沟通机

制， 对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提出的咨

询、 意见和建议， 应当耐心解释、

说明， 并按照规定进行处理；

对患者就诊疗行为提出的疑

问， 应当及时予以核实、 自查， 并

指定有关人员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

沟通， 如实说明情况。

二是医院管理机制应当是医院

围绕患者转， 而不是患者围着医院

转， 具体来说就是科室设置不宜过

细， 医师专业知识不宜过窄， 转科

诊疗不宜手续过繁， 科室之间不能

画地为牢。

对于患多种疾病又分别属于多

个科室的情况， 科室之间的配合应

当协调有力， 转科通道应当畅通无

阻。

条例强调， 要坚持医疗纠纷预

防为主的原则 ， 把控风险关口前

移， 防患于未然。

一是医疗机构应当对其医务人

员进行医疗卫生法律、 法规、 规章

和诊疗相关规范、 常规的培训， 并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二是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的日常

管理 ， 严格遵循法律 、 法规 、 规

章、 诊疗相关规范、 常规， 提高医

疗技术水平， 增加责任心。

三是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投

诉接待制度， 方便患者投诉或者咨

询。

发挥人民调解作用

解决医疗纠纷有五种途径， 即

双方自愿协商、 申请人民调解、 申

请行政调解、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以及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

其中， 申请人民调解解决医疗

纠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是具有法律权威性。 《人民

调解法》 的颁布实施从法律层面确

立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地位， 经过

人民调解达成一致并签署调解协议

书， 可以依据 《人民调解法》 向人

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经过人民法

院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

力。

二是具有专业技术权威性， 人

民调解委员会可以聘请医学专家、

法学专家、 律师特别是有医学和法

学双重学历经历的律师参与调解，

对医学专业技术问题能够说得清

楚 ， 分析得透彻 ， 是非辨别得明

白。

三是人民调解具有快捷便利，

不收取费用 ， 为当事人保密等优

势。

近几年的医疗纠纷处理实践表

明，人民调解是化解矛盾、定纷止争

的一个有效途径， 它以相对柔性的

方式解决纠纷，缓解了医患对抗，有

利于促进医患和谐， 正逐渐成为医

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的主渠道。

条例将这一实践经验上升为法

律规范， 通过具体制度进一步引导

医患双方通过人民调解解决医疗纠

纷。

患者有权复制全部病历

病历是重要的诊疗记录资料，

一旦发生医疗纠纷， 又是重要的证

据材料。

２００２ 年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对病历相关问题的规定不够明确，

有些医疗机构把病历分为客观病历

和主观病历， 其中主观病历主要是

病程记录、 疑难病历讨论、 死亡病

历讨论等。

有些医院提出， 客观病历可以

复印， 主观病历则拒绝复印， 患者

因而得不到完整的病历或者说全部

病历， 影响后续鉴定甚至是诉讼的

进行。

新条例明确规定， 患者有权复

印主观病历在内的全部病历资料，

如果医疗机构拒绝提供包括主观病

历在内的全部病历， 需要承担相应

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完善损害鉴定机制

医疗损害鉴定是医疗纠纷案件

的核心， 鉴定意见可能影响案件的

调解与判决。

由于过去长期存在医学会鉴定

与司法鉴定二元鉴定体制， 鉴定主

体、 鉴定方法、 鉴定依据、 鉴定程

序都不同， 最终得出的鉴定意见往

往也有很大差别。

条例没有回避问题， 而是独具

匠心、 另辟蹊径， 虽然不能在形式

上统一两种鉴定模式， 但也努力寻

求建立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管理机

构、 管理机制、 鉴定原则与规则。

一是统一管理机构， 确立医疗

损害鉴定的主管部门是国务院卫

生、 司法行政部门， 授权两部门制

定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 （初稿正

在征求意见）， 避免原来两种鉴定

方法各搞一套， 给办案带来很多不

必要的麻烦。

二是建立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

标准和程序， 条例规定医学会或者

司法鉴定机构开展医疗损害鉴定，

应当执行规定的标准和程序， 尊重

科学， 恪守职业道德， 对出具的医

疗损害鉴定意见负责， 不得出具虚

假鉴定意见。

三是统一鉴定内容， 包括是否

存在医疗损害以及损害程度， 是否

存在医疗过错， 医疗过错与医疗损

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医疗过错在

医疗损害中的责任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 医疗损害鉴定

不包括尸检 （死因鉴定）， 医学会

不开展尸检。

四是改变 ２００２ 年条例中医学

会鉴定两鉴终结的原则， 改为一鉴

终结为主、 补充鉴定重新鉴定为辅

的原则。

２００２ 年条例规定 ， 医学会鉴

定分为首次鉴定和再次鉴定， 首次

鉴定由设区的市级医学会组织， 再

次鉴定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医学

会组织。

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结论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首次鉴

定意见之日起 １５ 日内向医疗机构

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

的申请。

这一规定和现行的司法鉴定程

序通则不符，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采

取一鉴终结的原则， 如果鉴定机构

存在程序违法行为， 比如不具备资

格鉴定、 超范围鉴定、 应当回避而

没有回避等情况才可以申请重新鉴

定。

起草中的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

法， 或将参照司法鉴定的规定， 采

取一鉴终结的原则， 如果有正当理

由才能申请重新鉴定。

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

临床医学专业性极强， 分科复

杂、 多元， 为了满足医疗损害鉴定

的需要， 必须建立涵盖所有临床专

业、 学科的专家库， 但是， 某一家

或者某几家鉴定机构很难建立涵盖

所有临床医学专业 、 学科的专家

库。

条例规定由设区市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 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建立

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

专家库应当包含医学、 法学、

法医学等领域的专家， 首次把法学

专家纳入专家库参与鉴定， 增加专

家库的法律元素。

聘请专家进入专家库， 不受行

政区域的限制， 本地缺乏的专家，

可以申请上级机关派遣、 调剂， 确

保专家库的权威性和全面性。

专家库的主要职能， 是选取专

家进行医疗损害鉴定， 为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提供咨询意见

等。

坚持同行评议原则

医疗损害鉴定， 是指医疗损害

鉴定机构组织相应专家， 对委托人

提交的医疗活动中是否存在医疗过

错等专门性问题进行专业技术判

断， 并向委托人提供鉴定意见的活

动。

医疗损害鉴定具有科学性和公

正性的特点， 而要实现科学性和公

正性， 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保证。

随着医学分科越来越细， 专业

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很难找到精

通所有临床专业的通才、 全才， 法

医鉴定不能代替医疗损害鉴定。

条例提出临床医学、 法医学两

个不同的学科概念， 厘清了两者之

间的区别。

过去有一种说法： 法医监督临

床医生的医疗过错， 这种观点有失

偏颇， 其实法医学和临床医学是不

同的专业， 从不同的角度对疾病进

行诠释。

条例强调医疗损害鉴定必须坚

持同行评议的原则， 只有同行才能

说得清某一专业领域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 基本要求和

基本做法， 才能说得清诊疗行为里

的是非曲折， 只有同行评议才能保

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同行评

议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值得学习和

借鉴。

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条例要求建立完善医疗风险分

担机制， 发挥保险机制在医疗纠纷

处理中的第三方赔付和医疗风险社

会化分担的作用， 鼓励医疗机构参

加医疗责任保险， 鼓励患者参加医

疗意外保险。

责任保险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

负有损害赔偿责任时， 由保险人承

担其赔偿责任的保险。

职业责任保险主要适用于高风

险的职业， 比如机动车驾驶人， 医疗

是高风险职业， 医务人员应当参加医

疗责任保险。

在医疗责任保险中， 医疗机构是

投保人， 医务人员是被保险人， 开展

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是保险人，

第三人是受到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

的患者。

这里有两个法律关系， 医务人员

和患者的侵权或者合同法律关系， 保

险公司和医院的责任保险法律关系，

分别适用不同的原则。 前者适用 《侵

权责任法 》 的过错原则 ， 后者适用

《保险法》 关于责任保险故意行为免

赔等原则。

当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造成患者

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时， 由保险公

司依据保险合同代替医疗机构向患者

承担赔偿责任。

患者医疗意外保险是指患者或者

近亲属投保， 当被保险人 （患者） 在

手术等特殊检查、 特殊治疗时， 发生

医疗意外造成残疾， 由保险人提供医

疗费、 生活费或者是造成死亡提供赔

偿金的意外保险。

医疗意外保险是健康意外保险的

主要内容之一， 如今， 交通意外保险

已经十分普及， 但患者医疗意外保险

的设置有待拓展。

统一赔偿标准

条例规定， 发生医疗纠纷， 需要

赔偿的， 赔付金额依照法律的规定确

定。

１９８７ 年的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只规定给予患方一次性经济补偿， 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 “只补不赔”。

２００２ 年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

承认患者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并且明

确规定了赔偿的项目与标准 ， 但与

《侵权责任法》 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

相比， 存在标准过低的问题， 导致部

分患者不愿意申请行政调解、 人民调

解，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次修订条例， 明确医疗损害的

赔偿金额依照法律的规定确定， 意味

着医疗损害的赔偿可以适用 《侵权责

任法》 的赔偿项目与标准， 与其他人

身损害适用相同的项目与标准。

今后， 不管通过哪个途径解决医

疗纠纷 ， 赔偿项目与标准都是相同

的， 起到殊途同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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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 医疗纠纷， 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近日

国务院公布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 （以下简称 “条

例”）， 条例针对医患关系、 医疗纠纷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就

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积极预防和正确处理医疗纠纷作出全新规

定。

条例共五十六个条文， 内涵十分丰富， 从不同角度、 不同

层面对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理作出全面规定。

那么在这部条例中，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要点呢？


